










6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，无相关规定的，双方协

商解决。

7.本项目收取履约保证金：履约保证金金额：合同金额的4%;

履约保证金递交时间：合同签订后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：保函或转账；

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及规定：采购人如收取履约保证金，应在供应商

履行完合同约定义务事项后2个工作日内退还。并填写交接单。

不予退还的情形：如果供应商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其履行不

符合合同的约定，采购人有权扣划相应金额的履约保证金。给采购人

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，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；

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：逾期未退还按合同约定承

担相应责任。

8、保函需包含以下内容：

(1)我公司(开具保函单位)对项目名称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

合实验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局2024年学校教学办公设备项目-四标

段 电 脑；上述招标项目出具的《履约保证保险》保单号码

为： 2024银函字第811258204942号 o

(2)上述保险单项下我公司的保险金额为(最高限额):人民币

(大写)贰拾伍万伍仟叁佰叁拾陆元捌角整，即 RMB¥ 255,336.80

元。

(3)本保险的保险期限：保证有效期截止时间为采购人验收合

格后一年。

9、在本保险期限内，投标人在招标项目质保期中，因下列情形










